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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03413.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通知(

环发〔2007〕9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

，解放军环境保护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办公室

： 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影响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素质，保证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质量，适应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岗位的实际

需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国人部发〔2004〕13号）、《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

格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05〕24号）和国家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的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了《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现将该规定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附件：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二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继续教育

暂行规定 第一条 根据《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环

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

，为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专业技术水平，有效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岗位职责，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管理实

行继续教育制度。凡经登记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应按本

规定要求接受继续教育。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接受继续教育



情况将作为其申请再次登记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三条 环境影

响评价工程师继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更新和补充专业知识，

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拓展和提高业务能力。 第四条 环境影响

评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的

原则，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领域的最新要求和发展动态为主

要内容，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第五条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

，制订和发布相关管理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登记管理办

公室”）负责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